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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起訴處分提再議卻遭駁回，告訴⼈還能怎麼作呢？該如何聲請准許提
起⾃訴？

⽂:李佳珣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5-26

案例

A因信任久違聯繫的朋友B的多⾦⼈設，及B所描述的投資機會「將⼿頭現⾦匯⼊B指定的公司帳戶，就可
以於⼀年後獲取15％報酬，也就是投資保證連本帶利於⼀年後取回本⾦及報酬。」A聽聞後⼼動不已且信
任B，決定將帳戶內的⼀筆30萬元款項匯⼊該指定帳戶。

豈料1年將⾄，當A詢問B該筆30萬元及報酬⾦額時，卻只接到B推諉公司已經倒閉及無⼒還款的說詞，A
認為⾃⼰遭到B詐欺，但⾃⾏提起刑事告訴後，地檢署檢察官認為投資本來就有⾵險，該筆款項應該是⺠
事糾紛，A應循⺠事訴訟途徑解決為由，對B作出不起訴處分。A不服不起訴處分，再向⾼等檢察署提出再
議聲請，也被⾼檢署以相同理由駁回處分。A還能怎麼做？

本⽂

如案例中的A，在提出刑事告訴卻收到不起訴處分，⽽有所不服時，該怎麼救濟呢？本⽂將簡介告訴⼈向檢察
機關再議後[1]，聲請准許提起⾃訴的流程，供讀者參考。

⼀、A應委任律師在時間內聲請准許提起⾃訴

由於法律上規定此時需要委任律師，⽽本案例中A⼿邊還沒有任何偵查案卷，所以A應盡可能將曾經經歷過的
警詢、偵查中所提供給警察、檢察官的說明、資料，連同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、⾼檢署再議駁回處分書提供給
受任律師，讓律師可以在有限的時間，也就是於A收到再議駁回處分書後10⽇內，向該管第⼀審法院遞出聲請
准許提起⾃訴狀[2]。

因為要委任律師，所以聲請狀同時會附上委任狀，委任狀可以請法院收⽂處蓋收⽂戳章。同時A可以請律師⼀
併向該管第⼀審法院聲請閱卷[3]，了解警、偵卷內相關事證。

⼆、聲請閱卷、補充聲請理由的注意事項

在遞出聲請准許提起⾃訴狀、閱卷聲請狀後，要記得向該管第⼀審法院查詢案號，以明瞭閱卷的進度。然⽽，
實務作業上由於法院仍須⾏⽂向地檢署聲請調卷，且卷宗⼤多因為已經結案歸檔，⽽讓調取時間更為冗⻑，建
議可以與律師討論，⽤向法院遞出聲請准許提起⾃訴狀時，所⼀併檢附的委任狀（已經蓋有法院的收⽂戳章）
影本，附在閱卷聲請狀後⾯，讓律師可以直接向地檢署聲請閱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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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⼀來，就可以較為快速地取得警、偵卷證資料，A就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與律師討論及補充理由。

三、如法院准許，A可以在期間內提起⾃訴

如果法院經過審查認為A所提出的主張不合法或者無理由，就會駁回准許提起⾃訴的聲請。但若法院認為聲請
有理由，則會做出准許在相當期限內提起⾃訴的裁定[4]。

這時候，A就要接著對案件被告提起⾃訴[5]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，若A沒有在法院規定的時限內提出⾃訴，A

之後就不能再提⾃訴了[6]。

註腳

延伸閱讀
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公訴？什麼是⾃訴？》。
⿈于⽟（2022），《提訴訟時，選擇公訴或⾃訴有什麼不同？》。

標籤
 不起訴，再議，聲請准許提起⾃訴，閱卷，⾃訴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本⽂：「告訴⼈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，得於⼗⽇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
理由，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⻑或檢察總⻑聲請再議。」

[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：「告訴⼈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，得於接受處分書後⼗⽇內委任律師提
出理由狀，向該管第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⾃訴。」

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3項：「律師受第⼀項之委任，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
。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，得限制或禁⽌之。」

[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：「法院認准許提起⾃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，應駁回之；認為有理
由者，應定相當期間，為准許提起⾃訴之裁定，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⼈、檢察官及被告。」

[4]

   關於⾃訴程序，可參閱刑事訴訟法第⼆編第⼀審第⼆章⾃訴的規定。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4第1項：「聲請⼈於前條第⼆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⾃訴者，經法院通知後
，檢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，其審判程序適⽤第⼆編第⼆章之規定；未於該期間內提起⾃訴
者，不得再⾏⾃訴。」

[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8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8-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C0010001&bp=2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10001&flno=258-4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599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remedy-procedure/600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4%B8%8D%E8%B5%B7%E8%A8%B4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6%8D%E8%AD%B0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8%81%B2%E8%AB%8B%E5%87%86%E8%A8%B1%E6%8F%90%E8%B5%B7%E8%87%AA%E8%A8%B4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9%96%B1%E5%8D%B7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8%87%AA%E8%A8%B4');

	對不起訴處分提再議卻遭駁回，告訴人還能怎麼作呢？該如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？
	案例
	一、A應委任律師在時間內聲請准許提起自訴
	二、聲請閱卷、補充聲請理由的注意事項
	三、如法院准許，A可以在期間內提起自訴


